
关于《泰达宏利鑫利半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开放申购、赎回、转换

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的更正公告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于 2021年 4月 9日披露了《泰达宏利鑫利半年定期开放债
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开放申购、赎回、转换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现对具体开放期

间进行更正，具体更正如下：

　　一、将“2日常申购、赎回(转换、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办理时间”部分内容更正为：
　　本次为本基金第三个开放期，具体期间为 2021年 4月 12日至 2021年 4月 16日。
2021年 4月 17日起进入下一个封闭期（届时不再另行公告）。投资者可根据上述规定办
理日常申购、赎回等业务（本基金管理人公告暂停申购时除外）。对于具体办理时间，由

于各销售机构系统及业务安排等原因，投资者应以各销售机构的规定为准。

　　二、将“6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1）开始办理的时间”部分内容更正为：2021年 4月
12日至 2021年 4月 16日接受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除以上内容需要更正外，其他内容不变。由此给投资者带来不便，本公司深表歉意！

　　特此公告。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 4月 10日
　　


